
B010

■ 2017年7月4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7-050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未成功）和预留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未成功）。 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为2015年1月7日，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期为2016年1月4日，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171.06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2220%，保留两

位小数为0.22%，首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6.377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7.393元/股，共涉及

人数205人。

2、公司已于2017年7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安堂” ）于2014年11月10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就《广东太安堂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申请备案材料。

2、激励计划在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提议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召开了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4、公司于2015年1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修订稿）>进行核实的议案》，对调整后的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

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及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15年2月10日，公司股权激励授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并上市，授予情况如下：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5年1月7日。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共165人。

3）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本次授予数量为529.7万股，预留65万股。

4）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6.46元/股。

6、2015年3月31日，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726,

657,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方案，2016年1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调整为6.434元/股。

7、2016年1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9.5万股，公司于2016年2月

27日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8、2016年1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核

实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对本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认为公司本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16年3月7日，公司股权激励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并上市，授予情况如下：

1）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6年1月4日。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共67人。

3）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本次授予数量为65万股。

4）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7.45元/股。

10、2016年4月19日，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772,

625,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方案，2016年4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和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调整为6.409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7.425元/股。

11、2016年4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156.06万股，公司于

2016年6月28日披露《关于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12、2017年1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39.9万股，公司于

2017年5月16日披露《关于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相关手续已

办理完毕。

13、2017年5月17日，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770,

665,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2016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方案，2017年5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和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

整为6.377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7.393元/股。

14、2017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首次授予日为

2015年1月7日，预留授予日为2016年1月4日）起，在2015年-2017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业绩指标

进行考核，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系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之一。

解锁期安排 业绩考核指标

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

以2014年业绩为基准，2015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

不低于50%；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较2014年增长不低于30%。

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

以2014年业绩为基准，2016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

不低于105%�；2016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2014年增长不低于

70%。

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

以2014年业绩为基准，2017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

不低于195%；2017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2014年增长不低于

145%。

本计划中所指的净利润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若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达成，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逐年解锁；反之，若

解锁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相关规定，以回购价格回购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6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3,075,445,454.84元，与2014年相比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50.52%；2016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220,

900,240.43元，与2014年相比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为23.59%，未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制定的公司业绩目标。 因此，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未达到第二次解锁的业绩条件和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未达到第一次解锁的业绩条件，应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达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171.0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共

涉及人数205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股数

1 郭林 9,000

2 罗刚 9,000

3 谢彬 3,000

4 陈彦斌 3,000

5 林鉴中 9,000

6 刘利忠 9,000

7 夏燕 600

8 陈鸿雁 15,000

9 陈雷杰 3,000

10 陈艳 3,000

11 董萍娟 3,000

12 王燕 9,000

13 易显新 75,000

14 蒋玉芳 3,000

15 马睿超 3,000

16 陈瑞亮 9,000

17 焦宝元 60,000

18 江晓梅 9,000

19 徐建 3,000

20 郑文懿 9,000

21 郑列雄 6,000

22 王锦鸿 9,000

23 沈荣辉 3,000

24 胡清光 9,000

25 张玲 15,000

26 黄钻柏 9,000

27 朱琼娜 9,000

28 林文杰 9,000

29 张叶平 75,000

30 郑永烨 6,000

31 张吉龙 3,000

32 蔡文卿 9,000

33 顾国献 3,000

34 梁高远 9,000

35 魏琼华 3,000

36 刘中岳 3,000

37 朱俊 3,000

38 郑会龙 6,000

39 谢丽 3,000

40 金向杨 3,000

41 顾庆玮 3,000

42 陈图强 3,000

43 王丽华 3,000

44 徐福莺 90,000

45 黄柱伟 3,000

46 陈彦辉 30,000

47 邓斌 9,000

48 王燕雄 30,000

49 朱锐 3,000

50 陆森荣 3,000

51 林本国 15,000

52 肖爱华 9,000

53 陈绍贤 30,000

54 胡绵佳 6,000

55 詹金泉 3,000

56 庄天益 3,000

57 王定海 3,000

58 闻建峰 3,000

59 黄涣传 9,000

60 芮咏钿 3,000

61 汤广敬 6,000

62 邱少枫 3,000

63 曾金水 3,000

64 刘奎 3,000

65 程立华 3,000

66 何燕青 3,000

67 周正家 9,000

68 王衡强 6,000

69 冯伟 3,000

70 王明 3,000

71 孟凡修 3,000

72 张俊 3,000

73 程佳琳 3,000

74 罗瑾 6,000

75 马勇 3,000

76 陈奕涵 1,800

77 刘红利 9,000

78 魏太源 3,000

79 林世义 30,000

80 孙怡 9,000

81 傅育龙 3,000

82 黄秋宝 1,200

83 陈晓静 9,000

84 杜睦 3,000

85 吴楚銮 3,000

86 陈鹏炎 3,000

87 谢成松 75,000

88 周建设 15,000

89 辛佳佳 3,000

90 李启纯 3,000

91 郑邦锋 3,000

92 陈舜兴 3,000

93 许少君 3,000

94 陈靖茂 9,000

95 方俊金 3,000

96 王静 3,000

97 周碧云 1,500

98 张冬宇 9,000

99 王森 6,000

100 李红芳 9,000

101 陈鹤鸣 30,000

102 张志奎 3,000

103 高敏 3,000

104 陈银松 90,000

105 陈炳奎 4,500

106 刘艳 1,500

107 肖明顺 3,000

108 宋会涛 3,000

109 焦振庭 9,000

110 纪锐忠 9,000

111 谢胜斌 1,500

112 涂雪霞 3,000

113 旷玲玲 3,000

114 雷小磊 6,000

115 邱容芬 3,000

116 杨锦东 3,000

117 黄小洁 3,000

118 詹锐瑾 3,000

119 魏敏校 8,400

120 曾保远 1,500

121 林幼金 3,000

122 史建富 3,000

123 林进猛 3,000

124 顾学梅 15,000

125 郑家勇 9,000

126 余祥 60,000

127 徐利娟 3,000

128 马小林 600

129 任国强 9,000

130 居万飞 1,500

131 张小爽 3,000

132 王进贵 3,000

133 韩诚成 9,000

134 朱雷 9,000

135 杨怡芳 9,000

136 孙晓江 30,000

137 张蕊 3,000

138 汪卫华 6,000

139 江爱华 15,000

140 张寿光 6,000

141 袁荣忠 3,000

142 卞正锋 6,000

143 郭玉平 3,000

144 巢登峰 3,000

145 汪承先 15,000

146 戴雄燕 9,000

合计 1,413,600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股数

147 刘照广 15,000

148 麦焕展 5,000

149 吴泽楷 10,000

150 许焕森 5,000

151 敬文明 15,000

152 刘磊 2,500

153 汪石磊 2,500

154 王丽群 2,500

155 郑俊强 10,000

156 林冬霞 3,000

157 霍珊珊 5,000

158 高嵩 5,000

159 成思 5,000

160 吴晓敏 5,000

161 吴体秾 5,000

162 高艳成 5,000

163 杨宇亮 5,000

164 包玉妹 10,000

165 李燕 15,000

166 李敏 5,000

167 陈磊 5,000

168 郝宇超 5,000

169 姚嘉曦 10,000

170 林敬城 15,000

171 许春丽 2,500

172 黄文妮 10,000

173 王文华 2,500

174 邱程建 2,500

175 陈智强 2,500

176 杨松洲 2,500

177 詹贝华 2,500

178 肖伟鑫 2,500

179 洪丽玲 2,500

180 吴孝钦 2,500

181 张仰华 1,500

182 郑瑞清 2,500

183 江卫君 2,500

184 肖燕丽 2,500

185 张婉清 2,500

186 蔡文娟 2,500

187 孙锐城 5,000

188 蔡少伟 5,000

189 陈功耀 5,000

190 许凯鹏 2,500

191 曹伟立 2,500

192 张文亮 5,000

193 李静霞 2,500

194 宋秀清 15,000

195 蓝晓敏 2,500

196 陈少伟 2,500

197 陈银莹 2,500

198 马安霓 2,500

199 周金松 2,500

200 董聪书 5,000

201 谭筱玲 5,000

202 陈燕环 2,500

203 肖燕华 5,000

204 钱文文 2,500

205 魏永超 5,000

合计 297,000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广东太安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1.06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770，665，600的0.22%，首次授予

回购价格为6.377元/股，预留授予回购价格为7.393元/股，公司已向上述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

币11,210,248.20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5月30日出具了广会验字 [2017]G16044610166号验资报告，

对公司截止2017年5月30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70,665,600.00元，股本为人民币770,665,600.00元。 根据贵公司2017

年5月2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规定，贵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1,710,600.00元，其中减少有

限售条件的股东持股1,710,600.00股，经我们审验，截至2017年5月30日止，贵公司已实际支付1,710，

600.00股的回购款人民币11,210,248.2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壹佰贰拾壹万零贰佰肆拾捌元贰角整），

其中减少股本1,710,600.00元，减少资本公积9,499,648.2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70,665,600.00元，股本人民币770,665,

600.00元，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7年4月1日出具广会验字

[2017]G16044610065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7年5月30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68,955,

000.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768,955,000.00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770,665,600股减至768,955,000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完成。

三、回购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5,691,600 12.42% -1,710,600 93,981,000 12.2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74,974,000 87.58% 674,974,000 87.78%

三、股份总数 770,665,600 100.00% -1,710,600 768,955,0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份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7-051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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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7年7月3日在公

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6月23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树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7066.56万元减少至人民币76895.5万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按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修订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新修订的《公司章程》详见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7-39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票解质押并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乾创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乾创” ）函告，获悉南通乾创将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的部分股票进行了解质押，随后又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进行了质押，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登记解

除日

质权人 用途

南通乾创 是 560

2017年3月10

日

2017年6月29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企业融资

合计 560

2017年3月10日， 南通乾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100万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并办理了质押手续，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

布的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TY2017-08）。

2017年6月29日，南通乾创将其中的560万股股票办理了解质押手续，剩余的3540万股仍为质押状态。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南通乾

创

是 1760

2017年6月30

日

解除质押止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4.40%

企业融

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南通乾创共持有公司股份39988.93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32.29%，所持股票均为无

限售流通股；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9987.9935万股 （含本次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9%。

3、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乾创进行的质押股票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亦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

三、备查文件

1、部分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南通乾创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3298

证券简称：杭叉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45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杭叉集团” ）于

2017年1月18日、2月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0亿人民币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并在10亿额度内，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具体

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2）、《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1

月21日上述媒体上刊登的《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公告的补充说明》（公告编号：2017-012） 及公司

于2017年2月7日披露的《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一、投资理财基本情况

2017年6月30日，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中融—圆

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优先A级资金信托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融—圆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认购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整。

3、产品类型：单一资金信托。

4、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6.60%/年。

5、产品起息日：2017年6月30日。

6、产品到期日：2018年1月30日。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仅限于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产品。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授权财务负责

人及财务部门相关岗位人员负责投资理财的具体实施工作。同时，公

司将密切跟踪和分析每笔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 关注宏观经济形势

和市场变化，对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实现收益最大化。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

的前提下， 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等

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经

营绩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告日，在前述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授权范围内，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总计金额（本金部分）为9.5亿元。

特此公告。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 601857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2017-02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

A

股股票办理

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2017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7），本公司

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书面通知，中国石油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本

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或“本次可交换债券发

行” ） 事项已分别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将采用股票担保及信托形式，中国石油集团将以其合法拥有的本公司A股股票

作为担保及信托财产并办理相关担保及信托登记， 以保障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本次

可交换债券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 同时，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可交换公司债券

登记结算业务细则》：

1、中国石油集团与本次可交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 ）签署了《股票质押担保合同》及《信托合同》，约定预备用于交换的本公司A股股票（以下简称

“标的股票” ）及其孳息为本次发行可交换债的担保及信托财产（以下简称“担保及信托财产” ）；

2、中信建投证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担保及信托专户，账户名为

“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7中油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

3、中国石油集团及中信建投证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在本次债券

发行前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即将中国石油集团持有的共计2,061,000,000股标的股票，约占本公司已

发行股本总数的1.13%，划入担保及信托专户；

4、担保及信托财产将以中信建投证券名义持有，并以“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7中油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

5、在行使表决权时，中信建投证券将根据中国石油集团的意见办理，但不得损害本次可交换债券持

有人的利益。

上述划转完成后，中国石油集团尚持有本公司155,348,693,528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

本总数的84.88%。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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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获核准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6月30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书面通知，中国石油集团拟以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

票为标的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关于公司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3）。

本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收到中国石油集团书面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已分别获得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7-054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雷鸟科技获得腾讯战略投资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TCL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互联网业务发展，提升互

联网电视运营能力，提高用户价值，本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雷鸟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鸟科技” ）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

者腾讯数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 ），同时，公司之子

公司TCL� Multimedia�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

称 “TCL� 多媒体” ） 的全资子公司FFalconTechology� 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FFalcon” ，即雷鸟科技目前的控股股东）也同

步向雷鸟科技进行增资。

2017年7月2日，FFalcon、雷鸟科技的其他现有股东与腾讯签署

了《增资协议》和《合资经营合同》，腾讯以4.5亿元人民币认购雷鸟

科技新增注册资本20,270,270元，获得本次增资后雷鸟科技16.67%

的股权；同时，FFalcon以0.3亿元人民币认购雷鸟科技新增注册资本

1,351,351元，获得本次增资后雷鸟科技1.11%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 雷鸟科技的注册资本由100,000,000元增加

至121,621,622元， 腾讯持有雷鸟科技的股权比例为16.67%，

FFalcon持有的雷鸟科技股权比例将由54.05%减少至45.55%。因此，

本次增资完成后，雷鸟科技将不再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但FFalcon仍为雷鸟科技的单一最大股东。 本次

增资完成后，雷鸟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FFalconTechology�Holding�Limited 55,405,405 45.55%

深圳智达拓方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13,513 11.11%

深圳乐享腾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13,513 11.11%

深圳市前海芬德投资有限公司 18,918,920 15.56%

腾讯数码（深圳）有限公司 20,270,270 16.67%

合计 121,621,621 100.00%

二、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雷鸟科技是由TCL多媒体子公司FFalcon、深圳市前海芬德投资

有限公司和员工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主要从事“雷鸟” 或其未来新

开发品牌智能电视的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并负责TCL多媒体及

其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全部智能电视终端平台运营。 目前公司

智能电视平台累计激活用户达2,000万。

腾讯是目前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增值服务提供商， 具备优秀的互

联网运营能力，在视频、游戏、广告等领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开发能

力。

公司正大力推进“智能+互联网” 及构建“产品+服务” 商业模

式的“双+”战略转型。 通过雷鸟科技运营的TV+智能电视平台是其

中一个重要部分。 截至2016年12月底，公司TV+智能网络电视平台

的累计激活用户为1,729万，日均活跃用户数747万，全年实现服务

业务收入7,229万元。

目前TV+智能电视平台的可运营终端及活跃用户数快速增长，

基于付费内容分成、业务流量分成、服务广告分成及有偿增值服务的

商业模式也在快速推进。

本次合作，不仅为雷鸟科技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和腾讯

也将在内容共享、产品创新、市场推广、会员运营等方面开展战略合

作，实现双方资源优势互补和协同。 双方将建立联合运营团队，为用

户提供更优质的体验与服务， 提升公司互联网电视平台商业运营价

值。 通过此次与腾讯深度合作，公司将进一步把握家庭娱乐入口，完

善客厅经济生态布局，加速新业务模式的推广，推动公司家庭互联网

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3日


